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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女士：  
 

《 2019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  
 

 
  本部現正審研《2019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在
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，謹請閣下就以下事項作出澄清。  
 
  條例草案第 6(1)條旨在修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
第 34B(4)(aa)條，讓 2 名上訴法庭法官可聆訊或裁定要求批予向
終審法院提出針對由少於 3 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所
作決定而提出的上訴的上訴許可的申請。謹請澄清，由兩名上

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，可否聆訊或裁定要求根據該條文

批予向終審法院提出針對該等上訴法庭法官所作決定而提出的

上訴的上訴許可的申請。如可，就根據第 4 章第 34B(4)(aa)條向
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而言，如能訂明有關申請須由作

出有關正在上訴的決定的上訴法庭法官以外的另外兩名上訴法

庭法官聆訊，會否更為理想？  
 
  條例草案第 6(4)條旨在修訂第 4 章第 34B(5)條，以至在
某宗上訴中，如根據第 4 章第 34B(4)條妥為組成的上訴法庭 (即
兩名上訴法官法庭 )中持不同意見者的數目相等，則在向終審法
院提出任何上訴前，該宗上訴可在非偶數而不少於 3 名的上訴

立法會CB(4)645/19-20(02)號文件  



 -  2  -  

法庭法官席前重新爭辯。謹請澄清，憑藉第 6(4)條提出的修訂，
在非偶數而不少於 3 名的上訴法庭法官席前重新爭辯的安排，
是否不再適用於根據第 4 章第 34B(3)條由 4 名上訴法庭法官組
成的上訴法庭 (例如在由 5 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中有
一名上訴法庭法官不能繼續聆訊上訴 )。如是，請解釋有何原因
需要令第 4 章第 34B(5)條所訂重新爭辯的安排，不適用於由 4
名上訴法庭法官就某宗上訴組成而當中持不同意見者的數目相

等的上訴法庭。  
 
  謹請閣下盡早 (最好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或以前 )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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